附件2
江阴市民办学校资金监管银行遴选评审标准
	评审要素
	评审标准
	分值
	评分说明

	一、实施方案（30分）

	1．资金监管平台建设
	搭建教育行政主管部门、镇街管理部门、民办学校、银行多方综合运用平台，具备教育行政监管、民办学校资金存取、分类监管、资金审批划转、数据统计分析等核心功能，能够完全满足《市教育局关于进一步加强民办学校资金监管工作的通知》（锡教发〔2026〕5号）中的监管要求，确保2026年9月开学可以投入使用
	10
	功能完整度满足要求得10分，每缺少一项核心功能扣2分、不能在2026年9月开学投用扣2分，扣完为止

	2．风险预警与处置机制
	建立完善的资金风险预警系统，能够对异常资金流动、大额资金支出、超预算支出等情况及时预警；制定详细的风险处置预案，明确处置流程和责任分工
	10
	预警机制不完善扣5分，无处置预案另扣5分，累计扣分不超过10分

	3．资金与数据安全保障
	制定严格的资金安全管理制度，确保监管账户资金安全；采用先进的信息技术手段保障数据安全，包括数据加密、备份、灾备等措施，防止数据泄露和篡改
	10
	资金安全和数据安全保障措施完善得10分，一项不完善扣5分，扣完为止

	二、服务保障（55分）

	4．政务APP对接能力
	能够对接江阴市政务APP（最江阴APP）和校园缴费系统服务银行，实现缴费数据与资金监管平台的实时同步
	10
	承诺2个月内与校园缴费系统服务银行完成对接并开通得10分，无法对接得0分

	5．费用减免措施
	对资金监管相关的账户管理费、转账手续费、平台使用费、APP缴费服务费等费用给予全面减免优惠
	6
	费用全免得6分，部分减免得3分，无减免得0分

	6．账户服务效率
	为民办学校提供灵活、快捷的账户开设、变更、注销等服务，明确服务时限；提供便捷的账户查询、对账等日常服务
	7
	响应时限超过3个工作日扣3分，超过5个工作日扣5分，超过7个工作日扣7分

	7．资金增值服务
	为监管账户资金提供合理的增值服务，如提高存款利率、提供稳健的理财产品等，增加学校资金收益
	7
	按折算的年利率从高到低排名，并列名次得分相同，后续名次依次顺延（如2个并列第一则均得7分，下一名直接得5分）

	8．对江阴教育支持情况
	根据参加遴选银行承诺对江阴教育支持力度得分
	15
	按对江阴教育三年的支持资金总额从高到低排名，并列名次得分相同，第一名得12分，第二名得8分，第三名得6分，第四名得4分，第五名得2分，第六名及以后排名得0分；提供3年对江阴教育的支持方案，方案完整得3分，方案不完整得2分，无方案得0分

	9．系统升级与优化
	制定持续的资金监管平台系统升级迭代计划，及时响应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的需求变化；建立常态化的方案优化调整机制，定期评估并改进监管服务
	5
	升级计划和优化机制完善得5分，一项不完善扣2-3分

	10．培训与技术支持
	制定详细的资金监管平台使用培训计划，为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提供全方位的培训服务；建立7×24小时技术支持体系，及时解决系统使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
	5
	总行级技术团队支撑、培训计划完善、技术支持到位得5分，一项不完善扣2-3分

	三、业绩与资质（11分）

	11．投标人资质
	按投标主体所属银行类型（国有商业银行、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、区域性商业银行）及投标层级（总行、一级分/支行、二级分/支行、三级分/支行）分级赋分，银行类型层级越高、投标主体层级越高，对应得分越高。
	5
	1. 国有商业银行：总行投标得5分，一级分/支行投标得3分，二级分/支行投标得2分，三级分/支行投标得1分；
2. 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：总行投标得5分，一级分/支行投标得3分，二级分/支行投标得2分，三级分/支行投标得1分；
3. 区域性（含地方性）商业银行：总行投标得4分，一级分/支行投标得3分，二级分/支行投标得2分，三级分/支行投标得1分。
银行层级以投标文件提供的金融许可证及总行授权文件为准。

	12．行业经验与案例
	提供的监管平台有自2023年1月起至投标截止日已实际运行满6个月以上的政务监管系统成熟案例。案例归属主体包括投标主体及其所属同一法人银行的各级分支机构，提供成熟案例及证明材料。
	6
	根据政务监管系统同类落地案例、产品可直接部署情况得分，市级及以上政务资金监管案例每个得2分，区县级每个得1分，满分6分。案例需提供合同复印件等有效证明材料，同一案例仅可使用一次，不得重复计分。

	四、现场阐述（4分）

	13．现场表现
	参选银行代表现场阐述清晰、专业，能够准确回答评审专家提出的问题
	4
	表现优秀得4分，良好得3分，一般得1-2分，差得0分。

	合计
	
	100分
	









评分说明	：
1．评审采用百分制，各项得分相加即为最终得分。			
2．评审专家根据参选银行的实际情况，按照评审标准进行客观评分。			
3．在所有评分项后明确需要提供的佐证材料（如案例需提供合同复印件、对接能力需提供接口文档等），若参选银行在某一项评审要素中没有相关内容或未提供证明材料，该项得分为0分。提供虚假材料一票否决。		
4．近三年内受到金融监管部门重大行政处罚、发生过重大资金安全事故、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等情形之一者，一票否决。
5．最终得分相同的情况下，优先选择政务APP对接能力强、缴费渠道丰富、费用减免力度大的银行。
6．评分过程全程接受监督，确保公平、公正、公开。
7．本评分标准最终解释权归江阴市教育局所有。
[bookmark: _GoBack]
